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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到手机自行保管 再次遗失引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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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 开设别具特色的“音乐

餐厅” 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也需要考虑可能产生的

噪声问题。 因为噪声超标本身涉嫌违法， 因此扰民

还会招致周边居民的投诉。

南京西路街道司法所近日就联合派出所、 律师

事务所开展“三所联动”， 化解了一起由于开设

“音乐餐厅” 引发的租赁合同纠纷。

□ 记者 陈宏光 通讯员 吴欣蔚

□ 记者 陈宏光

2025 年 12 月的一天， 某校学

生小李将手机遗落在公共教室的课

桌抽屉里。 次日下午， 同校学生小

陆、 小张下课时在课桌下方的地上

捡到了这部手机。 因为手机处于锁

屏状态， 无法联系失主， 且当时临

近饭点， 二人将手机暂时放置在小

陆书包的侧兜内， 打算吃完饭再处

理。

等到小陆、 小张吃完饭返回教

室， 发现手机不见了， 两人四处查

找， 并询问了周围的同学， 但始终

未能找回手机。

因为担心承担责任， 他们并未

将此事告知老师或者家长。 三天

后， 小李发现自己的手机遗失并向

老师报告。

校方调取公共教室的监控后，

确认手机被小陆与小张捡到， 于是

小李要求小陆、 小张赔偿， 但遭到

拒绝。

金山区张堰镇“三所联动” 纠

纷调解室获悉这起纠纷后主动介

入， 双方当事人也同意调解。

调解过程中， 小李认为小陆与

小张捡到手机后未履行上交或者妥

善保管的义务， 给他造成了经济损

失， 要求小陆、 小张按照手机购买

价格赔偿 2000 元。

小陆、 小张虽然对捡到手机的

事实没有异议， 但辩称二人拾得手

机后暂时保管是出于善意， 手机是

在保管过程中意外遗失的， 不同意

全额赔偿， 仅愿意按照手机折旧价

值予以一定补偿。

听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后， 调

解员结合案件事实， 总结了三个争议

焦点：

一是小陆与小张拾得遗失手机后

未及时上交、 自行保管的行为是否存

在过错； 二是二人是否尽到妥善保管

的义务； 三是手机再次遗失的赔偿责

任应该如何划分、 赔偿金额应该如何

计算。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 调解员分别

与小李、 小陆和小张进行单独谈话，

并结合 《民法典》 相关规定进行释法

说理。

首先， 《民法典》 明确规定：

“拾得遗失物， 应当返还权利人。 拾

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 或者

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小陆与小张

捡到手机后， 没有及时上交， 而是自

行保管， 存在一定过错。

其次，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拾得人在将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

对遗失物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而小

陆、 小张将手机随意放置在书包侧兜

内， 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且书包长

时间处于无人看管状态， 保管方式明

显存在疏漏。

但调解员也指出， 由于遗失的手

机已使用三年， 存在折旧等情况， 赔

偿金额应结合手机折旧后的实际价值

合理确定。

调解员兼顾情理法， 从同学情

谊、 责任担当等角度对双方进行劝

导， 建议双方本着互谅互让、 公平合

理的原则， 妥善解决纠纷， 避免矛盾

进一步激化。

最终， 小李同意在赔偿金额上作

出让步， 小陆与小张也愿意承担相应

的赔偿， 一场发生在同学间的纠纷就

此化解。

拖欠租金还扰民

要求解除租赁合同

王先生在 2025 年 11 月与何先

生签订 《租赁合同》， 将自己的一

处商铺以每月 4.5 万元的价格租给

何先生用于开设餐厅， 合同还约定

了 9 万元押金由何先生先行支付。

何先生也在合同中承诺， 开设的餐

厅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然而， 何先生在支付了 7 万元

押金后， 迟迟未能补足押金和支付

租金， 他告诉王先生， 因为装修成

本增加导致资金紧张， 希望能宽限

两个月再支付剩余押金和租金， 王

先生表示同意。

两个月后， 何先生虽然交齐了

押金， 但租金仍然欠着， 他请求王

先生再宽限一个月， 又获得了同

意。 一个月后， 何先生的音乐餐厅

正式开业， 但因为噪声过大， 短短

十天内遭到了七次投诉。 街道综合

执法队上门进行了检查， 要求何先

生对餐厅的噪声问题进行整改。

就在何先生打算进行整改时，

房东王先生提出， 因为何先生一直

拖欠租金又噪声扰民， 严重违反了

《租赁合同》 的约定， 他决定解除

合约， 要求何先生立即搬离。

而何先生认为， 自己已经投入

了大量装修成本， 不接受王先生单

方面解除合同， 双方为此发生了肢

体冲突。

承租人大倒苦水

诉说餐厅经营不易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 南京西路

街道司法所、 南京西路派出所和律

师事务所开展“三所联动”， 将双

方引入了南京西路街道人民调解工

作室。

调解之初， 何先生情绪十分激

动， 一直在向调解人员倒苦水， 诉

说餐厅经营的不易。 他说自己的确

拖欠了三个月租金， 这是因为装修

投入超支导致的， 自己东拼西凑筹

到了 9 万元， 正打算先支付两个月

的租金， 房东却突然要求解约， 自

己不能接受。

何先生表示， 餐厅装修已经花

去超过 20 万元， 如果刚开业就搬

走， 自己将面临巨额损失， 必须由

房东进行补偿。

而房东王先生则认为， 自己一

直和邻里相处和睦， 以前自行经营

这家商铺 20 多年， 从未发生违规

违法的情况， 也没有遭到过居民投

诉。 如今这家商铺出租三个月， 租

金还没收齐， 餐厅刚开业就遭到七

次噪声扰民投诉， 这损害了自己的

名誉。 依据合同约定， 发生噪声扰

民的违规行为， 自己不但有权解除

租赁合同， 还可以不退还押金。

南京西路街道调解工作室先对

何先生的情绪进行了安抚， 而派出

所民警也告知何先生， 街道综合执

法队的《整改通知单》 表明他的音乐

餐厅确实存在噪声超标等问题， 装修

超支也不是长期拖欠租金的合法理

由。

司法所工作人员也指出， 何先生

已经拖欠三个月租金， 即使他筹钱补

足两个月的租金， 但仍欠一个月租

金。 根据 《租赁合同》， 房东确实有

权解除合同。

何先生无奈地表示， 他需要额外

投入资金再次装修， 针对噪声问题进

行整改， 因此， 拖欠的租金还需要房

东宽限两个月时间。

对此， 律师也向何先生进行了普

法： 出租人宽限租金是好意而不是义

务， 据此解约是出租人的权利。

律师建议何先生考虑现实情况，

在租金筹措存在困难又面临噪声扰民

整改的情况下， 这处音乐餐厅的经营

显然面临长期困难。 还不如一次性解

决合同问题， 另行考虑其他租金较为

优惠、 更适合开设音乐餐厅的商铺，

这样才能安心地长期经营。

房东愿给予补偿

双方一致同意解约

在其他调解人员与何先生进行沟

通的同时， 司法所工作人员也和房东

王先生进行了单独商议。

王先生一直对于自己名下的商铺

遭到七次投诉耿耿于怀， 甚至认为何

先生是故意在餐厅制造噪声， 以贬损

自己的名誉。

对此， 调解人员劝导王先生没必

要进行恶意揣测， 要看到何先生确实

在装修上投入了成本， 还购置了钢

琴、 大鼓等乐器， 显然是希望长期经

营的。 虽然在何先生拖欠租金的情况

下要求解除合同是他的权利， 但也要

适当顾及何先生的现实支出， 考虑酌

情退还押金， 或者给予一定的搬迁补

偿。

经过持续、 耐心地调解， 原本针

尖对麦芒的双方不断拉近了心理预

期。

房东王先生提出， 如果合同解

除， 自己可以全额退还 9 万元押金。

如果何先生能够在一星期内搬走包括

乐器在内的所有物品， 以便自己尽快

再次出租， 他愿意再给予 5 万元的搬

迁补贴。

何先生经过考虑， 同意了这一方

案， 双方在律师的主持下签订了《人

民调解协议书》， 何先生当场拿到了

9 万元押金。

在这起纠纷中， 出租人王先生依

法享有合同解除权， 但调解人员从实

际出发， 建议出租人对承租人的投入

给予适度补偿， 既快速化解了合同纠

纷， 也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